
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

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1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本校制式服裝春季至秋季為短袖秀山運動服，秋季至隔年春季

為長袖秀山運動服。 

二、運動服上衣需縫製名牌。 

三、體育課當日或級任導師規定日，可穿運動服或班服。 

四、學校或班級重大活動時，由各班統一班級服裝。 

五、週三、五為全校便服日，班級導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。 

六、儀容注意事項 

1. 臉、耳著重整潔。 

2. 頭髮以自然、乾淨為原則。 

七、檢查方式： 

1. 班級性：由各班級任導師進行全班學生服裝儀容檢查。 

2. 全校性：由學務處利用兒童朝會時間進行服裝儀容抽查。 

3. 臨時性：學務處、導護老師可對班級或個別學生進行服裝儀

容抽查。 

八、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訂定「國民小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

原則」辦理。 


